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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中旬，独立总
队第一大队在琼（山）文（昌）
公路干线上的罗牛桥伏击日
军的运输车辆，击毁汽车 1
辆，歼日军大佐指挥官以下
20 余人；5 月，第二大队在海
口市郊长村桥附近伏击修路
的日军，缴枪7支；6月，第一
大队化装潜入文昌县城，袭
击日军北门哨所，歼日军数
人。

日军遭独立总队连续打
击 后 ，出 动 1000 余 人 对 琼
（山）文（昌）地区进行“扫
荡”。为牵制敌人，独立总队
以第二大队一部西渡南渡
江，至琼山县龙塘、十字路、
龙桥、府城和海口郊区活动，
威胁敌人心脏地区，并将游
击战争发展到海南岛西部地
区。

1939 年 2 月至年底，第
一、第二大队在琼文地区作
战70余次，歼日军800余人，
开辟了琼文抗日根据地。

《画报跃进之日本》画册记录下侵琼日军在文昌附近扫荡的照片。本报记者 李英挺 翻拍 白石溪地区革命烈士纪念碑。 本报记者 王凯 通讯员 黄一笑 摄

琼文抗日根据地被日寇视为“眼中钉”，虽有数千民众和党员被杀害，但仍抗争不止——

红色土地上的不屈脊梁

■ 本报记者 许春媚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一笑

人们忘不了，70多年前，海南的英雄儿
女在白石溪及周边与日军作战70余次，歼
日军800余人，开辟了琼文抗日根据地。
然而，也正因如此，海口云龙、红旗、大坡、
三门坡以及文昌部分相连的区域，由于成
为琼崖抗日战略要地，而被日寇视为“眼中
钉”、“肉中刺”，三番四次遭受无情打击和
摧残。

今年77岁的老人陈明炯至今仍无法
忘记，日寇动用飞机、装甲车，向琼文抗日
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将白石溪等片区
划为“无人区”，实行“三光”政策。但在艰
苦残酷的反“蚕食”斗争中，琼文革命根据
地的基层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一直是抗日

武装的坚强后盾。

处境艰难，随时有丧命之险

日前，冒着大雨，陈明炯在记者和东昌
农场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白石溪地区
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伸手抚摸那已红漆斑
驳的碑文，上面镌刻着的烈士名单中，有他
父亲的名字“陈文才”。

原琼山市党史研究室主任王万江告诉
记者，白石溪地区主要指白石溪周边地区
的树德、白石溪、中税和大坡一带，在土地
革命时期属于琼山十七区，抗日战争时期
归五区管辖，其中树德和跟它交界的文昌
南阳，是琼文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地带。

正因为是琼崖抗日的战略要地，白石
溪地区成了敌人的“眼中钉”和“肉中

刺”，时刻酝酿对其进行无情打击。陈明
炯的父亲陈文才，当时已是革命队伍的骨
干成员，因知悉有风险，恐陈家绝后，陈明
炯的哥哥陈明聪从小就被送到南洋的外
婆家，直到海南解放后，才回到琼山和弟
弟团圆。

而陈明炯则在白石溪老家数次经历死
里逃生。“当时因父亲参加革命，很少见面，
偶尔几次回家都是半夜悄悄回来，天还未
亮又离开。”陈明炯说，他还记得，每次父亲
回来，都会将一把随身携带的驳壳枪藏在
草丛里，但这支驳壳枪在他和爷爷遇险的
时候，并没能保护到他们。

1942年下半年，日寇动用飞机、装甲
车，向琼文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将
白石溪所在树德片划为“无人区”，实行“三
光”政策，先是从空中轰炸，然后烧杀掠夺，

驻扎重兵，截击、屠杀抗日民众。在一次日
军的“蚕食”行动中，当时只有四五岁的陈
明炯，在睡梦中被爷爷一把抓起，然后拼
命地跟着往山里逃窜。由于和他们一起
逃命的乡亲们纷纷倒下，陈明炯不敢回
头，只紧紧地跟着爷爷，后来实在跑不动
了，爷爷就将他扛在肩膀上，途中经过一
片荆棘地，慌不择路的爷爷赤脚冲进去，
结果脚背被刺穿。

据不完全统计，在日寇1942年5月开
始的“蚕食”中，杀害琼崖百姓达10多万
人，焚毁房屋5万余间，给琼崖人民带来了
空前的灾难，是琼崖抗日最艰难的阶段。

英勇抗战，粉碎日寇大扫荡

为粉碎日寇的“蚕食”，中共琼崖特委

1942年6月1日发出了《关于目前琼崖局
势的指示》，领导琼文抗日根据地军民全面
出击，积极主动开展游击战、反击战。在竹
桥伏击战中，第二支队在副队长覃威指挥
下，全歼日军一个中队，击毁军车两辆，缴
获机关枪两挺，长短枪30余支和一批军用
物资。同一天，第一支队在琼山二区伏击
日军9辆军车，击毁三辆，毙伤日军40余
人，缴获十多支步枪和大批军用物资。接
连的胜利振奋了根据地军民的信心。

短短几个月，琼山、文昌两县的区乡党
员干部就在反“蚕食”斗争中牺牲了400多
人。面对这种残酷的环境，根据地的群众
没有一个人出卖民族利益，出卖革命，郭冠
英、云四婆等一批“堡垒户”、“革命母亲”成
为了革命的坚强后盾。

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反“蚕食”斗争
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1942 年 10 月至
1943年1月，琼崖特委和冯白驹率独立总
队在坚持琼文抗日根据地反“蚕食”的艰苦
斗争中，共击毙日伪顽军1200余人。在坡
头尾村的一次战斗中，更是用步枪击落了
一架日军飞机。

1943年3月，针对反“蚕食”斗争的新变
化，琼崖特委制定了“坚持内线，挺出外线”
的战略方针，重点把主力转向外线打击日
军，开展新区工作，配合琼文抗日根据地内
的反“蚕食”斗争。时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
的冯白驹在《关于我参加革命过程的历史
情况》中回忆，“我们的主力便撤出琼文交
界区，向澄迈地区移动，展开打击日敌，并
且取得一定的胜利。这样，在某种程度上
起着粉碎日敌‘蚕食’的作用，达到保卫琼文
交界区根据地的目的。”最终，琼崖抗日军民
反“蚕食”反“扫荡”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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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灏

新环保法实施以后，迅速成了一些地
方政府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仍不
乏一些人因为环保政策限制了部分“两
高”行业、影响了地方税收而颇有怨言，也
有一些地市因为采取强硬措施治污而被
人指责。但是，大量成功的案例足以说
明，环保与发展其实并不矛盾，两者是互

相促进的关系。
例如，山东的造纸业，可以说是环保

促发展的典型。20世纪80年代，山东全
省有1000多家小造纸厂，产生的废水化
学需氧量（COD）非常高，没有经过处理
的污水直接排放到河流当中，导致山东
境内但凡周边有造纸厂的河流都被污
染，民怨沸腾。1995年前后，山东省采取
了强硬措施，毫不留情地对污染严重的
小纸厂进行关停。随后，山东省又出台
了比国家标准严格数倍的造纸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倒逼造纸行业加大环保投

入。一时间，山东省造纸企业数量一路
锐减到不足300家。

被关停或倒闭的造纸企业，其实都是
各县的纳税大户，关停或“逼死”这些企业，
也影响了一大批人的就业。但是，山东省
严厉的治污行动，换来的结果却是一个行
业的欣欣向荣：如今，山东省造纸业的纸和
纸板年产量占全国15%以上，经济效益连
续20年位居全国第一，但COD排放量仅
占全国造纸行业的5%左右。这样的结果
让地方政府部门的税收得到增长，让有能
力治污的企业得到发展，更让老百姓得到

了绿水青山，无疑是个多赢的局面。
无论是山东省重拳治理造纸业污染、

新环保法重罚排污行为，还是一些地方政
府部门关停排污企业，都是为了让我们有
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虽然在治污过程
中可能会造成税收下降、人员失业，但两
害相权取其轻，税收和就业都存在替代
性，而我们所生存的环境却无可替代，如
何选择不言而喻。

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当过污染的
受害者，从空中的雾霾、地里的“镉大米”
到沿海的赤潮，都曾引发过广泛的不

满。我们都希望喝安全的水，吃干净的
食物，呼吸没有雾霾的空气。将心比心，
对于一些地方政府治污带来的负面影
响，或许人们首先应该问问当地老百姓
是否愿意。

治污不是为了将企业逼进死胡同，
而是倒逼企业绿色发展。如今，粗放式
发展早已不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
在污染中发展也是杀鸡取卵之举。在生
态建设面前，我们应当抛开个人、企业甚
至一个地区的小算盘，在更大的范围内
做加减法，才能在取舍之间更加明了。

“环保影响发展”老调应再纠纠偏

■ 张成林

近日，海口公安交警通
过加大监管力度，在电动车
治理上取得了良效，违法行
为减少了，路面更干净、顺畅
了，大家的安全意识也进一
步提高了，这也再次证明，对
电动车就须严治严管。

据报道，海口电动车整
治仅 5 天时间就教育 16000
多人，被责令纠违人数达
10000 人之多，足见电动车
违规行为之多、之乱。长期
以来，占道行驶、逆行、闯红
灯、违规载人、超标上路等
电动车乱象屡治屡犯，已经
严重影响了城市交通安全和
秩序。另外，海口目前电动
车保有量已达50万辆，且仍
以日均 500 辆的增幅增加。
电动车方便市民出行的同
时，俨然成为城市交通环境、
道路管理的一大负担，倘若
不严加管理，严格准入制度，
电动车乱象恐将成为海口城
市管理不可承受之重。

电动车严管就要加强
源头治理，加大对电动车的
生产、销售、改装环节的监
管力度，对违法厂家和改装

车行进行严厉打击，杜绝生
产变相超重、超速电动车。
同时，严格准入制度，通过
适当减少牌照的发放对电
动车总量进行控制，防止过
多过滥。另外，还可通过严
格电动车强制报废年限逐
步淘汰具有安全隐患的电
动车，对已经流入市场的超
标电动车则要坚决淘汰。

在严管的同时还要加
大疏导。电动车归根结底
只是人们众多出行方式中
的一种，相比而言，公交车
容量大，安全性、舒适性较
高，因此，管理部门可通过
及时更新公交线路和车次，
不断完善公共交通体系，为
群众出行提供更多、更优选
择，以此充分分流百姓的出
行，逐步减少电动车的市场
流入量。

海口交通基础设施本
已负荷较重，随着城市的进
一步发展，其压力也将越来
越大，只有通过创新管理办
法，严格准入制度，加大管
理力度，“严管”“疏导”并
用，才能进一步防范电动车
交通乱象的发生，让市民出
行更加顺畅。

对电动车应严治严管
■ 饶思锐

当前，海口市对电动
车违规驾驶的专项治理持
续深入，从治理情况来看，
电动车乱象之多、比例之
大可谓触目惊心，由此也
引发了各界对于电动车出
行的深层次担忧，有的市
民提出应对电动车进行大
力限制。笔者认为，对电
动车违规行为与电动车出
行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在
对违规行为进行严治的同
时服务也要跟进。

首先，电动车出行不
等于电动车违规驾驶，二
者没有必然关系。相比机
动车，电动车价格适中，且
是一种更为绿色的出行方
式，对城市空气污染较少，
为许多市民所欢迎；其次，
目 前 电 动 车 违 规 行 为 主
要 集 中 在 逆 行 和 占 道 这
两项交通违法行为上，这
固 然 与 驾 驶 者 的 守 法 意
识 、安 全 意 识 直 接 相 关 ，
但与有些路段道路设施不
全、路权分配不合理等问
题也不无关系；此外，目前
海口市电动车保有量已达
50 万之巨，已然成为城市

的主流出行方式之一，因
而，优化电动车出行生态
已 经 成 为 重 要 的 民 生 议
题。

其实，一些电动车违
规行为，可以通过大力优
化服务、完善电动车出行
生态来规避。如针对逆行
和窜入机动车道上行驶等
行为，完全可以通过加宽
非机动车道、治理违规停
车和占道经营、增加允许
电动车通行的过街天桥、
用绿化带间隔机动车道与
非机动车道等措施来规避
和舒缓；针对悬挂或手持
太阳伞骑行的行为，也可
以通过新增或改建林荫道
路、增加非机动车道的遮
阴树木来改善。

因此，相关职能部门
在对电动车各种乱象加大
治理的同时，更要兼顾海
口市近四分之一出行人群
的出行需求。只有相关职
能部门能够逆向思维、换
位思考，设身处地多为电
动车出行群体着想，才能
通过优化服务不断改善电
动车的出行生态，从而有
效减少电动车出行不便和
违规行为的发生。

严治同时服务要跟进
来 论

新 华 时 评

别挡道！

别挤我！

近日，海口市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初见成效，道路状况
大为改观，市民在大加称赞的同时，就如何更好管理电动
车纷纷提出建议。

有人认为，海口电动车保有量大，违法乱象多，已经
成为道路交通的一大负担，对其必须严治严管；也有人
认为，电动车在严管的同时还应通过优化服务进一步
改善电动车的出行生态。

漫画/吴之如

【
新
闻
背
景
】

天涯论

■ 易艳刚

这两天，社交媒体被湖北荆州“电梯吃人”事故
刷屏。有人在给那位不幸的母亲“点蜡烛”，有人在
追问事故原因和事故责任，然而，还有一类人在做一
些不太光彩的勾当——他们涌向相关微博和媒体报
道的评论区，用不同的账号，复制并粘贴一些似是而
非的说法，暗示事故是因为遇害者不听劝阻执意乘
坐正在维修的电梯所致。

在事故遇害者家属的微博跟帖中，有很多人都
“爆料”说，当时工作人员已告知遇害者电梯是坏的，
正处于维修状态。事实上，荆州市安监局局长、包括
当时在现场的遇害者家属等，都明确表示“事发时电
梯并不处于维修状态”。这样四处都有、整齐划一的
搅浑水，不得不让人怀疑背后是有人组织的。有网友
指出，这极有可能是雇佣专门的“水军”来捣乱的——
尤其一些“爆料者”连微博头像都没有，此前也没转发
或发布其他微博，更令人生疑。这些人通常受雇于网
络公关公司，以拿钱帮人发帖回帖造势为生。

把舆论之水搅浑，模糊事件焦点，转移核心话
题，淡化事故主体责任，是“水军”们的看家本领。就

“电梯吃人”这件事而言，即便权威官方——荆州市
安监局局长出来澄清说“事发时电梯并不处于维修
状态”之后，那些混淆舆论的声音依旧像病毒一样在
网上蔓延。与这起“电梯事故”类似，在以往的很多
安全事故、媒体事件中，都有大量的“水军”出没。他
们用各种注水帖将真实的网络民意“淹没”，进而有
组织、有预谋地把控着舆论走向；在有些案例中，一
些“能量”比较大的人，甚至可以一边发动“水军”灌
水一边删除其他帖子，让舆论声音呈一边倒。

“逢事故必有水军”，是一种性质很恶劣的舆论
乱象。一旦事件真相被“水军”混淆，民意就有可能
被误导，事故追责也会受到影响。如果花钱雇佣“水
军”就能逃避追责，事故责任人恐怕不会反思事故原
因、总结事故教训，很多悲剧性事故也将因此重演。
另一方面，“水军”猖狂地颠倒是非黑白，对于事件当
事人及家属，不啻一种“二次伤害”。

逝者已矣，如果一条生命的消逝、一个家庭的破
碎，被一些人以“花钱消灾”的方式糊弄过去，而不能换
来应有的检讨、反思和追责，这样的结果将令人深感遗
憾。在此，对于“水军”乱象，除了呼吁那些“赚脏钱”的
人良心发现而“改行”外，更需要有关部门拿出对症的
治理手段。另外，作为旁观者，我们起码可以做到，
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舆论，多一些甄别能力，别太轻
易被“水军”忽悠，努力发掘真相并让正义得以伸张。

安全事故
须防“水军”混淆视听


